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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 
 

 有时由于年老父母和祖父母的精神或身体状况的关系，

他们的亲属不可能或不适宜在家中向他们提供所需的特别照顾。

故此，在 1998/99 年度财政预算案内政府特别为就居住在政府认
可机构内的年老父母和祖父母而支付住宿照顾开支的人士提供

了一项特惠扣除，有关法例由《 1998 年税务（修订）条例》制
定，载于《税务条例》（第 112 章）第 26D 条。这条规定，「父
母或祖父母」就任何人而言，指该人或其配偶的父或母、祖父母

或外祖父母。  
 
 
基本原则  
 
2. 容许扣除为长者提供住宿照顾的费用须按下列基本原

则：  
 

• 照顾是指住宿照顾  

• 照顾是在安老院内提供  

• 接受照顾的人士是任何人或其配偶的父母、祖父母
或外祖父母  

• 照顾费用由该人或其配偶支付  

• 费用是在有关课税年度内支付  

• 可容许扣除额不得超出所订明的最高款额  

• 只有一名纳税人可就任何一名年老亲属申索扣除  

• 就每名接受住宿照顾的年老亲属均可容许获得扣除  

• 获得此项扣除后，不得申索供养父母免税额或供养
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。  

 
3. 与供养父母免税额和供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不

同，所有在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项下接受评税的纳税人，均可

就符合扣除条件的长者而支付的住宿照顾开支获得扣除。只要符

合有关扣除条件，按标准税率课税的纳税人在计算其应课税入息

时，也可获容许申索扣除住宿照顾开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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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宿照顾开支  
 
4. 该项扣除是就住宿照顾开支而容许作出的。「住宿照顾

开支」一词是指须就任何在安老院获得的住宿照顾而缴付的开支

[第 26D(5)条 ]。可获扣除的款额只包括为在安老院居住的人士提
供照顾的费用。为非住宿而到院舍接受护理（包括门诊方式）的

人士提供照顾的费用，则不容许作为住宿照顾开支而作出扣除，

原因是不符合「住宿」规定。  
 
5. 第 26D 条对能获扣除的安老院开支的性质，没有作出规
限，而是容许纳税人就向提供住宿照顾的院舍缴付的费用作出扣

除。不过，纳税人所缴付的款项必须是为提供住宿照顾而支付。

院舍代其住客先支付继而透过结帐系统向负责清缴个别住客帐

项的人士讨回的住客私人开支，不是住宿照顾开支。例如：院舍

为满足其住客个人开支需要而向他们垫付的现金，不是在安老院

接受住宿照顾的开支，安老院向有关家人讨回的该等任何垫付款

额，亦不能根据第 26D 条作为住宿照顾开支而获得扣除。  
 
6. 住宿照顾开支可直接支付予提供住宿照顾的院舍或该院

舍所指明的第三者（或代理人）。如安老院委托一名管理代理人

或收款代理人代收费用，按照该院舍指示缴付的款额可容许作出

扣除，但须符合该条文的其它规定 [第 26D(5)条 ]。  
 
 
安老院  
 
7. 为长者提供住宿照顾的组织或机构，均受《安老院条例》

（第 459 章）或《医院、护养院及留产院注册条例》（第 165 章）
所规管。第 26D(5)条界定安老院为─  
 

• 根据《安老院条例》第 8 条获发牌的处所  

• 根据《安老院条例》第 7 条获豁免注册的处所  

• 因《安老院条例》第 3 条而不在该条例涵盖范围
内的处所  

• 属于根据《医院、护养院及留产院注册条例》获
得注册的护养院的处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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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大部分安老院均持有根据《安老院条例》第 8 条发出的
有效牌照，不过，《安老院条例》第 7 条容许社会福利署署长豁
免任何安老院须持有牌照。豁免证明书的有效期有限，旨在让院

舍在设计或结构方面作出轻微的更改，以符合发牌条件。因此，

属于「获豁免」类别的院舍数目不多。《安老院条例》第 3 条规
定，《安老院条例》不适用于政府或房屋委员会辖下的院舍，或

为或打算为纯粹作医疗用途而设的任何院舍。  
 
9. 《医院、护养院及留产院注册条例》第 3 条授权卫生署
署长替医院和护养院注册。根据《医院、护养院及留产院注册条

例》第 3 条获注册的任何护养院，均属于就扣除长者住宿照顾开
支而言的安老院。  
 
 
合资格的受养人  
 
10. 申索人可就其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申索扣除住宿照

顾开支 [第 26D(1)条 ]。上文提过，「父母或祖父母」一词的涵义
还扩展至包括其配偶的父母和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[第 26D(5)条 ]。
适用于纳税人和其配偶的「父母」和「祖父母或外祖父母」的一

般定义载于第 2 条。该等定义也适用于供养父母免税额和供养祖
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。  
 
11. 「父母」和「祖父母」的定义范围很广，不但包括任何

人士的亲生父母和亲生祖父母或外祖父母，还包括任何领养父母

和领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，以及继父母和继祖父母或外祖父母。

如配偶去世，已故配偶的父母或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与尚存配偶的

关系获得保留，因此，任何人士即使先于其父母或祖父母或外祖

父母去世，尚存配偶也可就该已故人士的父母和祖父母或外祖父

母申索扣除住宿照顾开支，条件是该等开支是由该尚存配偶缴付

的。  
 
12. 如要符合扣除住宿照顾开支的资格，就其支付开支的该

名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有关课税年度内任何时间须已年满

60 岁。在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年届 60 岁的年度，容许扣除
的住宿照顾开支，依然是最高限额（参看第 17 段），而不用按
该人士 60 岁生日之前和之后的时间作出摊分。如受养人在该课
税年度内任何时间年满 60 岁，只要不超出最高扣除额，供养人
便可容许扣除该年度内所缴付的全部住宿照顾开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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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1 
 A 先生的母亲于 1998 年 5 月 1 日开始入住安老院，她
于 1999 年 1 月 1 日年届 60 岁。A 先生于 1998 年 5 月 1 日至
1999 年 3 月 31 日期间向该院舍缴付 55,000 元的住宿照顾开
支。由于其母亲于 1998/99 课税年度年届 60 岁，A 先生获容
许扣除 55,000 元（即已缴付的全部款额）。  

 
13. 与供养父母免税额和供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的情

况相同，特别条文适用于未满 60 岁的伤残父母和伤残祖父母或
外祖父母。如该等人士正在接受住宿照顾和有资格根据政府伤残

津贴计划申领津贴，则纳税人或其配偶可获容许就该等住宿照顾

开支作出扣除 [第 26D(1)条 ]。  
 
 
纳税人或配偶缴付的开支  
 
14. 如丈夫和妻子并非分开居住，申索扣除住宿照顾开支的

享有权不限于负责向安老院缴付款项的配偶，丈夫可申索扣除其

妻子所缴付的款项，反之亦然。申索扣除的唯一限制是只可由一

名人士就任何一名受供养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申索全部的所

享权利，该项扣除不能在丈夫和妻子之间摊分，以致每人只申索

扣除占总额一部分的款额（参看第 18 段）。  
 
15. 任何已婚夫妇如有超过一名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

安老院居住，每名配偶可申索扣除就不同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

母所缴付的住宿照顾开支。同样，法例没有规定每个年度均须由

同一名配偶持续就同一名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申索扣除住宿

照顾开支。每个年度会作独立处理，故配偶可于每个年度自由选

择由谁人申索该年度的扣除。  
 
 
在有关年度内缴付的开支  
 
16. 特惠扣除是根据在有关课税年度内所缴付的款项而容许

作出的。容许作出该扣除的年度是在缴付款项的课税年度，而不

是在较早前的课税年度，即使须付款项是在该较早的课税年度所

招致而成为实际产生的有关开支。换言之，如一项开支是于某一

个课税年度招致但直至其后年度才缴付，有关款项只可在缴付的

年度获容许作出扣除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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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2 
 B 太太的祖父（年 80 岁）于 1999 年 2 月 1 日入住安老
院。每月 8,000 元的照顾和生活费用按月下期缴付。1999 年 2
月及 1999 年 3 月的费用分别于 1999 年 3 月 1 日和 1999 年 4
月 1 日缴付。由于在 1998/99 课税年度只缴付了 8,000 元，B
太太于 1998/99 年度只可申索扣除该款额。  

 
 
可容许扣除的最高款额  
 
17. 纳税人只有权申索扣除在有关课税年度内就合资格受养

人的住宿照顾缴付的实际开支。在任何课税年度就每名合资格的

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而获容许扣除的最高款额载于附表

3C[第 26D(3)条 ]。 1998/99 课税年度及其后年度的最高扣除额指
明为 60,000 元。  
 
 
只有一人获容许作出扣除  
 
18. 就任何个别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而言，在任何课税

年度只有一人获容许扣除住宿照顾开支 [第 26D(4)(a)条 ]。例如，
数名兄弟姊妹以多名申索人的形式摊分就任何一名父母、祖父母

或外祖父母所获得的扣除额是不可能的，即使所申索的款项总额

不超出实际招致的开支或准许扣除的最高款额。凡有超过一名有

权申索扣除的人士就一名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住宿照顾开

支付出款项，曾付出款项的人士须就谁人在有关课税年度申索住

宿照顾开支达成协议。  
 
19. 两名或以上的个别人士（同住的丈夫和妻子除外）可能

每人就一名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各自付出部分生活费，并按

提供照顾的院舍所发出的不同发票付款。经他们共同协议可于该

年度申索扣除的人士，只可就其本身或其配偶实际缴付的款额申

索扣除。由其它共同付款人个别缴付予院舍的款项，并非由提出

申索的人士或其配偶缴付，故该申索人不可在其申索中包括该款

额。如安老院只向一名人士发出一张发票或帐单，而有一名或以

上其它人士也曾支付有关款项，有法律责任缴付该款项的人士

（即名字列于发票或帐单上的人）将被视为缴付有关款项的人。

在不超出最高扣除额的情况下，该人（或其配偶）将有权就所缴

付的总额申索扣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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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有关涉及根据该条例第 V 部所给予免税额的第 33(2)至
(4)条，载有补充条文容许局长就以下情况作出议决：有 2 人或
多于 2 人就同一名人士正申索或已获给予免税额，或局长相信有
2 人或多于 2 人有资格就同一名人士申索同一年度的免税额。该
等经作出适当修改的补充条文亦适用于安老院开支的扣除 [第
26D(4)(b)条 ]。如有 2 人或多于 2 人就安老院开支正提出申索或
已获容许扣除，局长会邀请他们就由谁人申索扣除达成协议。一

旦他们不能达成协议，局长会就他所得知的资料，以在该情况下

属公正的做法来考虑该扣除。这可能包括撤销已给予的扣除，直

至对立的申索人解决有关事宜为止。  
 
 
多于一名父母或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接受住宿照顾  
 
21. 住宿照顾开支的扣除可就在安老院接受住宿照顾的每名

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获容许作出。纳税人可就为其缴付住宿

照顾开支的每名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获给予一项扣除 [第
26D(2)条 ]。  
 
 
供养父母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  
 
22. 长者住宿照顾开支的扣除，是就年老父母、祖父母或外

祖父母因不能利用其家人提供的金钱独立生活，或未能在一个家

庭环境内获提供照顾而获容许作出的。容许扣除住宿照顾开支是

就有关长者给予供养父母免税额或供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

额的另一选择。就安老院开支而容许作出的扣除须在根据第 V
部给予的免税额之前给予。当一名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住

宿照顾开支已获容许作出扣除，任何人不得获给予供养父母免税

额或供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 [第 30(5)及 30A(5)条 ]。  
 
23. 在某些情况下，纳税人的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安

老院居住，但该院舍所征收的费用全部由该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

父母在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下所获得的津贴缴付，不过，纳税

人在该年度仍有付款供养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。在此情况下，

纳税人无权申索扣除住宿照顾开支，原因是他没有缴付任何有关

费用。不过，只要符合所有有关条件，他可就其父母、祖父母或

外祖父母申索供养父母免税额，祖父母免税额或外祖父母免税

额。该等条件包括在该课税年度内提供不少于 12,000 元供养该
名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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